





铜公管〔2024〕96号

关于修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金投资
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管的通知》
等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严格落实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促进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高质量健康发展。会商有关部门意见，并经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现决定对《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管的通知》等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如下修订：
[bookmark: _Hlk177199655]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管的通知》（铜公管〔2021〕6号）
[bookmark: _GoBack]删除第一项中“项目单位有证据证明中标人在以往履行与招标人及其所属单位的建设工程合同时，发生过重大实质性违约且未及时采取合理补救措施的，可以拒绝其参加招标投标活动，但应当提前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内容。
二、《关于印发<铜陵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铜公管〔2021〕110号)
第二十三条修改为：“通过预留份额、完善评标标准、鼓励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等方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联合体参建单位业绩在项目招投标中均应予以认可”。
三、《关于修订<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采购）限额以下项目交易活动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铜公管〔2021〕96号)
第二条修改为：“本意见所称交易限额范围是指国家规定的必须招标限额以下的建设工程项目和分散采购限额以下的采购项目”。
四、《关于印发<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办法>的通知》（铜公管〔2021〕32号）
（一）第一条部分内容修改为“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2018〕424号）、《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8号）及《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国市监信规〔2021〕3号）等文件规定；
（二）第七条中部分内容修改为“市发改委负责对“信用铜陵”、“信用安徽”、“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用信息进行信用修复”；
（三）第八条修改为：“信用修复条件。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申请信用修复，四部门应予修复。
1.已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处理决定规定的义务；
2.违法失信行为已完成整改，该违法失信行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已基本消除；
3.失信信息达到最短公示期限；
4.行政处罚信息的申请公开作出信用承诺；
5.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申请经认定机关审核同意实施信用修复的。”
（四）第十条修改为：“推行‘当日办结’制。市公管局对达到最短公示期限符合提前修复条件的失信信息在受理申请半个工作日内，按照‘即申即办、事后备案’的要求及时修复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平台门户网站企业信用信息。市发改委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息修复申请，在受理申请半个工作日内，修复‘信用铜陵’网站信用信息，并在线同步向‘信用安徽’、‘信用中国’上报信用修复申请。市市场监管局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息修复申请，在受理申请半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定的程序，提前停止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行政处罚等相关信息。市交易中心在接到市公管局关于信用修复函件半个工作日内，修复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服务平台门户网站企业行信用信息。失信信息最长公示期限届满的，自动转入后台管理，不再进行公示。”
（五）删除第十三条中“本办法由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和市交易中心联合负责解释”内容。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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